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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版序 

隨著通訊傳播與資訊科技技術不斷大幅度進步與創新，電信、傳

播及網際網路基礎建設與網路服務，藉由電信網路寬頻化及數位化之

助，得以將語音、影像、數據等不同訊息內容，充分整合並快速傳

遞；行動智慧終端裝置持續普及，再加上愈來愈多元之應用可能，不

但帶動各式資訊應用服務之快速發展，消費者透過各種連網服務，取

得無所不在網際網路所提供之各式服務，徹底改變日常生活之型態與

消費習慣。傳統上以管制及監理為核心所建構之通訊傳播法制面臨極

大挑戰，並逐漸無法應付數位匯流所帶來之產業衝擊，亦無法負荷數

位匯流產業與消費者間爭議之處理。由於數位匯流環境不斷改變與創

新，各產業間之界線日益模糊，再加上彼此所提供之服務相互間競爭

日趨激烈，如何建構適合數位匯流產業發展之自由創新與公平競爭環

境，成為國家相當迫切之要務。 

為完成此項任務，第五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大力推動數位通訊

傳播法草案、電信管理法草案、媒體多元維護與壟斷防制法草案之立

法工作。惟由於所涉及之問題相當複雜、牽扯之利益相當多元，僅電

信管理法完成立法並於2019年6月6日由總統公布，但因相關子法相當
繁瑣、數量又多，行政院2020年6月29日方以行政院院臺科字第 
1090016525號令發布除第52條第3項至第7項、第54條、第61條，以及
第22條第3項、第58條第1項、第60條、第89條有關第52條、第54條規
定部分外，其餘條文，定自2020年7月1日施行，我國電信法制走入新

的紀元。隨著IPTV與OTT TV之蓬勃發展，如何適當監理各類型視聽平
臺，成為相當迫切之問題，2020年7月15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過網
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。即將於2020年8月1日成立之第六屆國家
通訊傳播委員會將面臨比以往更加複雜之數位匯流環境，如何處理接

踵而來的難題，將是相當嚴峻之挑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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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廣電三法及其相關子法在此期間亦呼應時代需要做適度之

修正。在傳播內容方面，由於網際網路發達後所衍生大量「假新聞」

之現象，成為相當棘手之監理問題。世界各國都面臨相同之難題，也

採取各種不同之方式來預防與防制，我國亦然。惟是否能有效處理相

關議題，目前似乎尚未出現樂觀之訊號。 

由於通訊傳播法規與實務在2017年至2020年間發生許多變革，第二
版之內容與論述已有部分不符現行法令之處，亦未將許多新的發展納入

其中，因此有增修之必要。本書盡可能將2017年8月後發生之法令變
更、新制定之法令、新的法院判決與行政實務以及重要的學術論著納

入；惟傳播法領域之變化與發展實在過於快速，新的問題與規範需求不

斷出現，本書並無法提供即時且全面性之資訊，對傳播法有興趣者，仍

須隨時注意新的發展趨勢與立法。 

本書之增修，除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專業工作團隊之大力協助外，我

的一群助理，中正法研所的鄭景云、洪蘭萍、戴廷奇、黃姿熒、劉子寧

同學的辛勞付出，在此由衷致謝。本書雖一再校閱，仍不免有疏漏或不

足之處，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正與提供建議。 

蕭文生 
2020年7月於嘉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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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前 言 

第一節 撰寫本書之目的 

傳播法，以往集中於大眾傳播媒體，現在及未來有較先進的名

稱──通訊傳播法，向來就不是具有精確的定義與範圍，雖然在現實生

活中任何人皆有可能成為傳播報導之客體，基於新科技之賜，任何人也

都可以在毫無困難下成為傳播報導之主體，但對於傳播法的認識卻相當

陌生，此不但在一般人民如此，即使傳播媒體工作者或學習法律者，對

於媒體法亦是一知半解。 
此種現象最主要之原因首先在於，傳播法所涵蓋的範圍過於廣泛，

並非單一領域之法律可以完全處理，其橫跨憲法、行政法、民法、刑

法、訴訟法、經濟法規等，且在每個法規中都有其重要議題足資討論，

例如，憲法中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、廣電自由之討論；行政法中管制機

關、管制措施之設計；民法中人格權保護與傳播媒體報導行為之調和；

刑法中誹謗罪與猥褻出版品散布之爭議；訴訟法中拒絕證言權、搜索扣

押媒體之疑慮；經濟法中對媒體經營行為之規範，特別是公平交易法。

幾乎每個領域都必須耗費相當時間與精力，才能有初步之瞭解。第二，

傳播科技不斷在翻新，法律修正、制定之速度似乎永遠趕不上科技之進

步，因此對於新科技所帶來之挑戰並無法及時回應，最重要之關鍵在

於，法律人對於傳播科技之認識並不足夠，傳播人對於法律之認知並不

完整，以至於在高度需要相互合作之制度及法規設計上，缺乏必要的共

識、溝通工具與共同之語言。第三，由於訓練過程、思維方式、解決問

題之邏輯以及利益考量觀點之差異，即使面對相同個案，適用相同法律

規定，法律人與傳播人之解決方法與答案常呈現不一致之情形，因此也

加深雙方間之鴻溝。 
基於上述原因，傳播法雖然非常重要，但由於屬於跨法律及傳播領

域之素材，整體性之論述，不論在質與量上，皆遠遠不及於個別議題、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9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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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法域之專門研究，以至於對傳播法之討論與學習始終有見樹不見林

之不足。再加上對傳播法有興趣者，不限於法律人及傳播人，如何使一

般人及傳播人瞭解法律之內容及適用，而非陷於專業複雜法律問題的長

篇大論；另一方面，又不能僅限於法律條文之簡要說明，以至於法律人

喪失學習傳播法之樂趣。上述困境對傳播法之學習增加許多難以想像之

困難。 
再加上近幾年來數位匯流之趨勢已經確立，昔日傳播法之內容及架

構受到極大衝擊，更加深學習傳播法之困難。本書之目的並不在解決所

有學習傳播法會遭遇到的疑難雜症，事實上也做不到；學術上精彩的論

證、國外傳播政策與法制之發展與討論、亦非本書追求之目標。打開傳

播法的大門，提供有興趣者瞭解我國傳播法之現狀與法院相關實務，搭

起培養深入研究傳播法的橋樑，才是本書撰寫的動機。本書以傳播法之

基礎理論為出發點，介紹相關重要之法律規定以及行政與司法實務之作

法或見解，希望能提供給實務界有用，但也帶有一點學術氣息的傳播法

內容。當然本書仍以法律之解釋與適用為主，傳播理論、傳播政策與傳

播科技等專業領域僅於必要範圍內加以說明。希望透過此種方式，讓各

界在討論現有傳播法內容或未來制定新傳播法架構與規定時，能使用

一定程度的共同語言，為變動中的傳播法1找出最佳的規範模式。 

第二節 本書架構 

全書分為七篇，第一篇名為變動中之傳播法，說明本書撰寫之目的

及架構安排。第二篇為傳播法之基本概念，自大眾傳播媒體之概念及發

展出發，說明大眾傳播媒體意義之變化與不同類型媒體之發展歷程。繼

而自實現人權與監督政府施政、重要之休閒娛樂以及高度發展之經濟產

業之觀點，說明傳播法之重要性。傳播法具有多層次之規範架構，除國

家法令外，媒體之自律規範亦是重要的規範工具。最近幾年來，傳播法

制發展趨勢快速多元，有必要對此趨勢與國內動態作簡要說明，特別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關傳播法涉及之問題，石世豪，傳播法之體系及其挑戰，月旦民商法雜誌，第3
期，2004年3月，第97-110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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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章 前 言  

為因應技術匯流、服務匯流後，產業發展及消費者需要，2019年6月6日

公布之電信管理法，將對我國未來通訊傳播環境與法制產生重大影響。

最後介紹通訊傳播產業之監理機關─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。 
第三篇討論憲法對傳播行為之保障，以我國憲法上涉及大眾傳播媒

體傳播行為之基本權利為出發點，探討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、廣電自

由、通訊傳播自由、工作權與財產權保障對大眾傳播媒體傳播行為之重

要性。第四權理論對於20世紀之大眾傳播媒體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以及曾

被廣泛討論且被賦予極大重要性之接近使用傳播媒體權，在本篇亦有簡

要之說明。第四篇說明在法律層級對傳播媒體傳播行為之保障，首先，

介紹通訊傳播時代最基本的通訊傳播基本法，繼而針對特定議題，包括

意見形成自由之保障、事前檢查之禁止、拒絕證言權（保護消息來

源）、搜索扣押之限制、意見多元化之保障、資訊自由之保障、著作權

法上之資訊特權加以介紹，並以利用網路資訊與假新聞之處理作為結

尾。 
第五篇則為傳播法上大眾傳播媒體之基本義務，大眾傳播媒體既享

有諸多特權，相對亦負擔許多義務。首先介紹經營許可之義務，繼而針

對提供公共資訊之任務與傳播行為客觀性、真實義務與注意義務、更正

義務、提供相等答辯之義務、節目與廣告分離義務、置入性行銷與贊助

廣告、禁止評論義務、節目分級義務、節目與廣告管理、訂立書面契約

義務、財政義務及其他義務加以介紹。 
除傳播法上之基本義務外，傳播媒體亦是國家法律秩序下之 一

員，受到其他一般法律之拘束，第六篇則是一般法律對傳播行為之規

範，由於此類規範眾多，僅能介紹較為重要者，首先是猥褻性言論之

管制，繼而刑法中有關人格權之議題，特別是名譽權與營業信譽之保

護；民法有關人格權之議題逐漸成為討論核心，尤其是名譽權、隱私

權、肖像權及姓名權之保護更是焦點；最後則以德國所發生的雷巴赫

士兵謀殺案闡明廣電自由與人格權保障衝突時之解決之道。針對不同

類型的犯罪報導，相關法律規定不同之界限；由於大眾傳播媒體影響

力巨大，基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護對媒體之傳播行為亦有特別

之限制；最後則是應秘密事項之保護。大眾傳播之報導以自由的訪

談、採訪調查行為為前提，訪談採訪調查時應遵守一般法律之規定。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19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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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眾傳播媒體之經營涉及許多法規，囿於篇幅所限，以公平交易法相

關規定之說明為限，特別是聯合行為、結合行為及其他違反公平交易

法之行為之規範。廣告行為為大眾傳播媒體重要之經濟來源，除廣電

三法外，仍有許多一般性法律應加以注意，包括公平交易法、消費者

保護法等。第七篇則為結語與展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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